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厦府规〔２０２１〕５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

加快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«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

意见»(闽政〔２０２１〕８号),加快推进我市旅游业高质量跨越发展,

更高水平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,提出以下意见.

一、目标要求

(一)总体思路.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,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

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,立足新发展阶段,贯彻新发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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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,积极服务和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,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全局理

念,按照“七以七为”部署要求,以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

线,大力运用改革的思维、市场的办法,打通堵点,补齐短板,贯通

旅游业投资、建设、生产、服务、消费各环节,形成需求牵引供给、供

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,加快推进我市旅游业高质量跨

越发展,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.

(二)发展目标.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为总目标,坚持“大旅

游、大产业、大发展”理念,高品位打造国际滨海花园旅游城市,高

水平建设世界一流旅游休闲城市,大力拓展全域旅游内涵,实现产

业全域覆盖、景区全域联动、产品全域优化、线路全域统筹、品牌全

域整合、市场全域营销,推动旅游产业高端化精品化发展.力争到

２０２５年旅游收入超过３７００亿元,年均增幅１５％;到２０３５年旅游

总收入达到１００００亿元.

二、提升产业能级

(三)优化发展格局.着眼打造旅游核心区,突破旅游资源瓶

颈,在“山海交融、岛湾一体、中西合璧”上下功夫,坚持岛湾一体,

依托“岛内大提升、岛外大发展”文旅载体平台,持续构建以世界文

化遗产鼓浪屿为吸引核,以本岛城市度假区、海湾新城休闲区、都

市近郊游憩区、北部山地生态旅游区为功能区,以本岛东部片区、

环东海域新城片区、集美新城片区、马銮湾新城片区、东部体育会

展片区、翔安机场片区等为节点的“一核、四区、多节点”全域旅游

发展格局.突出“环岛、环湾、环山”空间布局,加快岛内外一体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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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程,实现海湾联动、城乡均衡发展.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资

源规划局、市发改委,各区政府,各新城片区指挥部)

(四)强化区域定位.以“厦门生活”为核心、以“海上花园诗

意厦门”为特色,推进本岛构建集滨海观光、文化休闲、城市度假、

商务会展等功能于一体的国际化、品质化城市度假区,成为厦门传

统生活的集中展示地与体验地,打造国际级城市休闲度假目的地.

挖掘海洋文化、海湾风情、城市性格,以东、西海湾与海湾新城共同

构建大海湾格局,打造海湾休闲、娱乐、康养、文创、度假等功能于

一体的国际海湾新城休闲区、国家级海洋文化体验区、现代厦门城

市形象核心展示区.依托区域内丰富的文化资源、生态资源、温泉

资源、农业资源及村镇资源,以厦门独特的侨乡历史文化、闽南传

统文化、特色产业文化为主线,以城市休闲、生态康养、主题游乐、

田园体验为主体功能,打造以生态游憩空间、特色小镇休闲空间、

传统文化体验空间为主要载体的都市近郊游憩区.依托北部片区

优越的山地生态环境、丰富的地热温泉资源,引入以汀溪温泉养生

产品为依托的大健康服务产业、以四大森林公园产品为依托的生

态绿色康养产业,构建北部山地生态旅游区.(责任单位:市文旅

局、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发改委,各区政府,各新城片区指挥部)

(五)提升发展质量.提升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文化品质,

强化音乐之岛的人文气质,形成世界文化遗产深度体验地,全力推

进数字鼓浪屿建设,打造智慧景区标杆示范;充分挖掘中山路步行

街发展优势与文化潜力,强化商旅文融合发展,打造高品质步行
—３—



街;全面提升园林植物园、园林博览苑、天竺山森林公园景区服务

环境和服务品质,促进景区丰富内涵、提升体验,加快推动园林植

物园创建国家５A级景区;紧扣生态文旅新名片、闽南文化新传承

的功能定位,加快东坪山片区发展提升,建设国家级城市生态公

园,形成本岛生态休闲旅游新地标;以知名IP(品牌)驱动,加快引

进大型文旅项目,着力将马銮湾集美岛、环东海域丙洲岛等打造为

时代气息浓郁的大型游乐片区;深度开发环岛路、五缘湾、环东海

域、海沧湾、马銮湾等滨海旅游资源,优化滨海住宿周边环境,配置

高端酒店度假群,完善滨海休闲娱乐配套,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

力的滨海度假旅游目的地.推动思明区、海沧区、同安区创建国家

全域旅游示范区、省级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(市、区),推进五缘湾

片区、环东海域同安湾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.支持惠和石

文化园、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创建国家４A 级景区,力争到２０２５

年实现“区区有４A”.(责任单位:鼓浪屿管委会,各新城片区指挥

部,中山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指挥部、东坪山片区发展提升指挥

部,市市政园林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)

三、丰富产品供给

(六)升级滨海旅游.组织实施客运码头、航线资源整合提升,

加快美峰体育公园、嵩屿、新体育中心、高崎渔港、胡里山炮台等客

运码头新建改造,打造海上旅游为主、兼顾跨岛通勤的厦门湾海上

客运体系;推动从事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的游艇、帆船落实备案管

理,引导高端项目开发,提升游艇、帆船体验品质;鼓励海上旅游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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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投建高档客船或升级改造客船,拓展海上休闲渔业项目,丰富海

上特色旅游产品;加快环东海域海上旅游发展,同步建设码头后方

陆域空间和前沿亲水活力休闲娱乐项目,打造水上休闲运动深度

体验区.鼓励试点开发建设海上精品酒店.建设“港城融合、港旅

融合”的国际邮轮母港,加快“海上世界”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,吸

引邮轮公司以厦门为母港开发常态化邮轮航线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

特色航线,完善邮轮产业链,提升港口服务水平.推动“鼓浪屿”号

邮轮在国际邮轮市场全面复苏前,以厦门为母港试点运营海上游

航线.(责任单位:厦门港口局、市体育局、市海洋发展局、市资源

规划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,各新城片区指挥部,国有资本运营公

司)

(七)繁荣夜间旅游.积极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

聚区,培育“夜游、夜娱、夜秀、夜购”等夜间旅游品牌,提升鹭江夜

游、环鼓浪屿夜游等海上游服务品质.策划开发鹭江两岸灯光秀

夜游等特色产品线路.丰富中山路步行街、曾厝垵文创街区、沙坡

尾商圈、西堤咖啡一条街、金山航空古地石广场、国际游艇汇等商

街夜市的文旅消费业态.培育常态化的高甲戏、歌仔戏、南音、民

间舞等具有浓郁闽南风情的夜间演出.引进更多电音节、荧光夜

跑等夜间品牌节事活动.开发建设胡里山炮台沉浸式夜游秀项

目,鼓励有条件的景区开展夜间游览服务.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场

馆延长夜间开放时间、开展互动体验活动.依托特区１９８０、龙山

文创园、沙坡尾、曾厝垵、嘉禾良库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,策划推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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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间文化创意设计、成果展示等活动.完善夜间公共交通服务,延

长公共交通末班车的运营时间或提供旅游专线等差异化服务.引

导旅行社积极宣传推广夜间旅游产品.(责任单位:各区政府,各

新城片区指挥部,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、市交通局、厦门港口局、市

建设局,国有资本运营公司)

(八)推进乡村旅游.实施乡村振兴战略,建设一批“风情小

镇”“花漾街区”“美丽乡村”,设计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,积极推

动在有条件的地铁、BRT总站、人流密集的公交场站设立乡村旅

游集散服务点.推进乡村旅游提质升级,建设同安竹坝、翔安大帽

山、香山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项目,提升军营村、顶村村、青

礁村、澳头村等乡村旅游内涵和品质,积极培育全国乡村旅游重点

镇村、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、金牌旅游村和省级美丽休闲乡

村.鼓励发展乡村民宿,简化民宿备案登记手续,支持各区加快出

台促进民宿发展的扶持办法,推动民宿提质增效.(责任单位:各

区政府,市文旅局、市农业农村局)

(九)发展红色旅游.用好用活我市红色教育资源,充分应用

现代科技手段,提升完善红色教育场景,打造一批红色教育产品,

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精品线路,着力满足市民游客红色旅游需求.

推动鼓浪屿、集美学村、破狱斗争旧址、胡里山炮台、何厝红色文化

教育基地、“八二三”炮战战地遗址群、军营村等深度开发红色教

育资源,推进融合发展,不断丰富红色旅游教育形式和内容.加强

红色旅游人才队伍建设,举办红色旅游讲解员培训和比赛,提升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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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旅游讲解服务水平.(责任单位:各区政府,鼓浪屿管委会,市文

旅局)

(十)扶持婚庆旅拍.依托鼓浪屿、园林植物园、园博苑、五缘

湾、沙坡尾、滨海旅游浪漫线等景区景点,规划建设特色婚纱摄影

拍摄地,提升景区旅拍或婚纱摄影接待服务品质.通过文化产业

园区聚合一批婚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,发挥产业集聚效应.发挥

行业协会作用,开展行业标准与规范制定、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.

扶持行业发展,打造以“婚纱摄影＋蜜月旅游”为主题的婚庆产业

链,放大产业溢出效益.鼓励婚庆旅拍企业扩大全国连锁经营,打

造全国知名企业品牌.(责任单位:各区政府,市商务局、市文旅

局、市民政局)

(十一)促进体育旅游.不断完善全市体育场馆布局建设,重

点加快推进东部体育会展新城建设,积极发挥厦门马拉松赛、铁人

三项赛、国际沙滩排球赛等品牌赛事影响力,大力引进更多高水平

国内国际赛事,推动赛事经济发展,引导规范低空滑翔、马拉松、自

行车、帆船、摩托艇等体育运动大众化产业化发展,促进体育旅游

融合发展.(责任单位:市体育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,东部体育

会展新城片区指挥部)

(十二)拓展研学旅行.发挥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品牌效

应,依托利用我市文化遗产地、红色教育资源、文博单位、科普场

馆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所等,建设一批安全适宜、主题鲜明、体

验丰富的研学旅行基地,打造一批示范性研学旅行精品线路.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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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参与国家、省级各类研学旅行基地评选.鼓励和引导学校将研

学旅行纳入教育计划,支持学校选择有资质且管理规范、社会声誉

良好的旅行社开展市内外研学实践教育服务.加强两岸青少年交

流,发挥我市对台区位优势,整合优质资源,不断丰富我市对台研

学旅行内容和业态,将我市打造成为两岸研学旅行示范区.(责任

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教育局、市台港澳办,各区政府)

(十三)壮大商展旅游.围绕专业化、品牌化、国际化目标,积

极发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禀赋,加大«厦门经济特区会展

业促进条例»、会展业扶持政策和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的宣

传,加快推进东部体育会展新城建设,提升我市会展业软硬件环境

建设,增强专业化运作能力,创新新场景、新业态、新模式,提升会

展规模体量和质量.主动加强与国际著名展览公司合作,争取国

际权威展览机构来厦设立主体和合作举办会展项目;不断深化与

国家部委、国家级商协会、国内知名大型展览机构合作,申办引进

或策划大型行业品牌会展项目;鼓励我市会展机构加入国际权威

会展机构,招揽引进更多国际高端会展资源;继续争取国内大型知

名品牌展会长久落户厦门,吸引国家级商协会的年会、研讨会以及

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的年度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经营研讨会来厦举

办,有效吸引各类高端客群来厦开展商务会展旅游.(责任单位:

市会展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)

(十四)做优康养旅居.发挥厦门气候、环境、温泉等生态资源

优势,充分挖掘温泉康疗文化、中医养生文化,大力发展森林康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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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泉养生、高端医疗、中医药特色、康复疗养等健康旅游,重点推出

“候鸟”康养、特殊康复、心理康疗等产品,着力提升厦门山海温泉

旅游品质,以温泉带动康养休闲产业发展,打造差异化、层次化康

养休闲产品体系,全面做优我市康养旅居的品质和影响.(责任单

位:各区政府,市卫健委、市民政局、市文旅局)

(十五)深化旅游演艺.引进大型演艺秀、特色闽南风情文化

剧场等商业演艺项目,鼓励发展中小型、主题性、特色类、定制类文

化旅游演艺产品.探索市属专业文艺院团以多种形式参与旅游演

艺项目,支持闽南大戏院、沧江剧院、嘉庚剧院,依托中演院线和保

利院线等引进更多国内外一流精品剧目.鼓励各类演艺机构依托

旅游景区及演艺场所开展主题和节庆表演.推动中国对外文化集

团、开心麻花等知名文化集团与本土品牌的文化表演团队合作,深

度挖掘闽南文化资源,打造高水准驻场文旅剧目.鼓励引导民间

艺人和文化艺术爱好者参与街头文化艺术表演,提升城市文化品

位和吸引力.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)

(十六)培育音乐产业.将音乐产业作为重点培育产业列入

«厦门市“十四五”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»,明确重点发展领域和

重大推进项目;推动建设音乐主题特色街区,引导音乐产业的创新

创作创业和文化IP交易等,制定我市音乐产业发展专项扶持政

策;引进和打造IMF电音节、草莓音乐节、鼓浪屿音乐节和厦门音

乐季等知名品牌活动,壮大我市音乐节庆规模;进一步加强统筹协

调,扶持本地音乐企业做大做强,培育音乐IP,突出闽台音乐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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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流合作,加强音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.(责任单位:市

文发办,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)

四、做强市场主体

(十七)培育龙头企业.加快旅游总部经济建设,实施骨干文

旅企业主体培育工程,支持通过整合资源、技术创新、品牌输出、跨

界经营、兼并重组等方式,建立现代企业制度,实行股份制改造,培

育壮大一批主业突出、具有较强支撑能力和带动作用的文旅龙头

企业.对企业兼并重组重大项目发生的评估、审计、法律顾问、财

务顾问等前期费用和并购贷款利息予以补助.支持符合条件的文

化旅游企业上市融资或在新三板精选层等平台挂牌,扩大直接融

资比重.对首发上市的企业,市、区可给予一次性奖励,其中列入

省重点上市后备企业名单的企业,在当年度完成股改的,给予每个

一次性奖励５０万元;对完成股改后,并在厦门两岸股权交易中心

实现挂牌交易的小微企业,给予每个一次性不超过５０万元奖励.

支持各类投资资金参与国有企业重大旅游项目开发.盘活机关事

业单位脱钩的闲置资产,支持国有品牌企业做大做强.支持旅游

企业发展,对主营业务为旅游的企业,包括旅行社、旅游景区、旅游

饭店以及旅游网络服务运营平台等旅游企业,年营业收入首次超

过２０亿元、３０亿元的,每个分别给予１００万元、３００万元奖励.

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财政局、市金融监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机关

管理局,各区政府)

(十八)突出招大引强.围绕旅游关键领域和缺失环节,突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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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链强链延链,创新旅游产业链招商机制,坚持招大引强,大力引

进优质增量,针对旅游住宿、旅游游览、旅游娱乐、旅游购物、旅游

综合服务等重点领域,策划优质旅游项目,形成旅游招商项目库.

紧盯世界５００强企业、央企、民企龙头企业,特别是全球知名文旅

IP巨头、全国旅游集团２０强和文化集团３０强等建立目标企业

库.发展旅游总部经济,吸引大型旅游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落户

厦门.扶持一批“三高”旅游企业.加大项目招强引优力度,精准

制定招商政策和服务举措,做好全要素服务保障.对境内外企业

在厦门新投资的文化旅游景区,落地开工且首年实际完成工程投

资额超过２亿元(不含土地及征迁费用),给予每个３００万元奖励.

境内外知名旅游企业来厦门设立全资分支机构或控股企业、首年

旅游主营收入超过３００万元的,给予每个３０万元开办费奖励.

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财政局,各区政府,各新城片区指挥部,中

山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指挥部、东坪山片区发展提升指挥部等)

五、激发消费潜力

(十九)延伸消费链条.着力推动旅游业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

济转变,减少旅游业对门票收入的依赖.实施促进旅游电子商务

发展的政策措施.大力宣传推广厦门菜,鼓励餐饮企业积极参与

“百城千店万师”行动,不断传承创新厦门特色菜肴,打造一批适应

市民消费和游客需求的闽菜旗舰店、特色小吃品牌店;发挥品牌餐

饮企业作用,建设特色美食休闲街区.推动发展主题咖啡餐吧、复

合型书店、沉浸式剧场以及文创体验等休闲消费业态.扶持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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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漆线雕技艺、珠绣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具有地方特色

和文化内涵的老字号品牌等旅游商品.(责任单位:市商务局、市

文旅局,各区政府)

(二十)拓展消费市场.大力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

市建设,积极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,对荣获国家

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,给予每个１００万元奖励.鼓励

整合特色街区、文旅商圈、综合性标志性项目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

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,对荣获国家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

融合发展示范区的,给予每个１００万元奖励.引导旅游集散服务

中心、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建设“大众茶馆”“闽菜馆”“厦门特色商品

体验馆”,推动厦门特色商品进入旅游消费领域.大力推广旅游购

物“现场下单、物流交付”新模式,提升旅游购物便捷化水平.优化

调整邮政服务设施布局,在全市主要旅游景区、街区布局建设邮政

服务网点和邮筒设施.鼓励各级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

进行的党建活动和公务活动,委托旅行社代理安排交通、住宿、餐

饮、会务等事项.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、市总

工会、市商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等,各区政府)

(二十一)优化消费环境.完善“一核五中心多网点、岛内岛外

全覆盖”旅游集散服务体系,建设政府主导、企业运营的旅游集散

服务中心经营模式,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

平台.继续实施“厕所革命”行动计划,完善旅游线路沿途厕所分

布,探索推动专业化、多样化旅游厕所投资建设管理模式,持续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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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全市旅游厕所在百度地图线上标注和落实“一厕一码”工作,推

动国家３A级以上旅游景区第三卫生间全覆盖.完善旅游交通标

识系统,在车站、机场、码头、景区等区域,完善无障碍设施、母婴设

施、医疗设施的配置,并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设置多国语言的引导和

解说标识标牌.完善文化和旅游诚信体系建设,全面实施文化和

旅游行业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,落实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

制度,推行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信用承诺制度,完善诚信信息公开

评价、公示机制,强化市场退出机制,规范企业经营行为.以包容

审慎监管促进旅游新兴业态健康发展,鼓励和引导“个转企”“小转

规”,放宽市场准入,支持外资和民营资本投资旅游产业.充分运

用“１２３４５”政府服务热线以及手机 APP、咨询中心等多种手段,加

强文化和旅游消费投诉举报处理.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发改

委、市交通局、市市场监管局,各区政府)

(二十二)加强品牌宣传.围绕“全福游、有全福”宣传主题,开

展“海上花园诗意厦门”旅游营销,着力推广独具厦门特色文旅

产品新品牌.聚焦旅博会、休博会、文博会、中国电影金鸡奖等重

要节点和重点旅游展会节事,主推沉浸潮玩、休闲度假、海上旅游、

海峡旅游等产品,探索建立市场化产品创新研发机制,精准开展客

群分析和品牌营销.聚焦珠三角都市圈、长三角都市圈、京津冀都

市圈、长江中游及成渝都市圈,以市场为导向,细分客源地和游客

群需求,开展差异化、精准化宣传推广.面向年轻人群体、中高端

消费群体和“再来族”,重点针对“泛Z世代”(９０后、００后年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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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称)、商务会奖、休闲度假、疗养康养四个重点客群“靶向营销”.

主动融入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、借助厦门建设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

伴关系创新基地契机,用好“１４４小时过境免签”政策,围绕开通的

国际航线和已缔结的国际友好城市,按照“远程与近程市场、传统

与新兴市场”相结合的宣传营销思路,深耕台港澳、日韩、东南亚等

传统客源市场,大力拓展金砖四国、西欧、美加等新兴市场,积极培

育澳新、东欧、南美等潜在市场.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)

六、推进数字赋能

(二十三)深化智慧旅游建设.深化鼓浪屿、园林植物园智慧

旅游景区建设,完善“互联网＋旅游”智慧景区新型基础设施和公

共服务设施.引导景区逐步完善电子地图、路线导航、线路推荐、

语音导览等智慧化服务.推动完善智慧旅游大数据管理平台建

设,推进各景区限量、预约、错峰常态化,提升智能化旅游服务管理

效能.完善旅游信息基础设施,推动景区停车场、游客服务中心、

标识系统的智能化改造升级,从视觉、听觉、触觉等多方面深化服

务体验,实现景区全方位的智慧服务、智慧营销和智慧管理.加快

提升文创园区、旅游景区等各类文旅重点区域５G网络覆盖水平,

推动智慧景区、智慧酒店、智能导览系统、AI(智能)客服、大数据

监控与指挥平台、生物识别电子门票等数字场景应用,构成智慧旅

游产业生态体系.推动文旅“新基建”建设,大力发展移动多媒体、

虚拟会展、智慧文创等文化科技融合的新业态,建设一批基于５G、

超高清、增强现实、虚拟现实、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新一代沉浸式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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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型文旅消费新内容和新场景.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市政园

林局、市工信局,各区政府,鼓浪屿管委会)

(二十四)创新网络营销模式.适应旅游市场新形势,高效发

挥网络营销优势,创新开展差异化、精准化、年轻化的旅游市场宣

传推广工作.运用网络大数据加强旅游市场研究,细分旅游消费

新需求和新趋势,面向不同客群个性化设计旅游产品和线路.坚

持内容导向,立足厦门城市特质制作适合网络传播的优质宣传材

料;联合专业 UGC(用户原创内容)平台,开展互动性和参与感强

的宣传活动,吸引网络用户制作、传播厦门宣传视频,推动内容创

作从“主创”向“客创”转变.探索建设文旅新媒体感知中心,建立

新媒体营销矩阵,打通各媒体联通渠道,鼓励不同平台的用户群

体,相互引流,协同放大宣传效果.积极开展与携程、阿里、同程、

腾讯、字节跳动等在线旅游头部企业合作,策划丰富的旅游产品体

系,提高传播力和游客转化率.通过全方位、立体式的网络营销,

强化网络用户对于厦门旅游品牌的认知度,增强旅游消费群体的

客户粘性.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)

七、强化要素保障

(二十五)加强组织领导.成立市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,由

市长任组长,分管副市长任副组长,定期研究旅游发展重大事项,

整体谋划、统筹推进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工作.各区要健全旅

游发展领导机制.加强对旅游发展的考核评估,作为涉旅部门、各

区领导班子和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依据.(责任单位:市府办,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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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旅局,各区政府,市委组织部)

(二十六)加大财政支持.市、区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旅

游业发展的投入,对闽政〔２０２１〕８号文涉及的各项扶持政策,按就

高不重复原则予以落实安排.政策性奖励资金先从旅游发展专项

资金列支,年底由同级财政核实后,适度调增旅游专项经费.按规

定对接待来厦游客数量排名靠前的旅行社给予奖励.(责任单位:

市财政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)

(二十七)加强人才培养.实施行业人才专业技能培训行动,

建立完善政府部门主导,高等院校、行业组织参与,分级开展、线上

线下同步实施的行业培训体系.组织开展厦门市旅游产业高层次

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作.支持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基地开展专业

技能培训,加强“金牌导游”和旅游饭店高级技师等行业拔尖人才

培养,组建行业导师队伍,发挥传、帮、带作用,加快人才队伍建设,

强化人才支撑.(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市人社局,各区政府)

(二十八)做好金融服务.创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交纳方

式,鼓励开发保证金履约保证保险产品,有序开展保险直接替代现

金或银行保函交纳保证金试点工作.推广演艺活动取消险、旅行

取消险等保险产品.支持商业银行遵循市场规则,按照“保本微

利”原则,合法合规为文旅项目和企业提供长周期、低成本资金支

持,对重大文旅项目实行“一事一议”,给予差别化信贷服务.鼓励

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,积极探索文旅项目开展特许经营权、收

费权和应收账款质押等担保类贷款业务,做好相关项目专项债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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套金融服务.(责任单位:市金融监管局、厦门银保监局、市文旅

局,各区政府)

(二十九)完善交通网络.积极构建“快进慢游”海陆空立体交

通网络,吸引更多航空公司在厦开辟航线和建设基地,提升国内外

游客到厦门的通达性,加大对节假日和高峰期旅游交通服务力度.

力争国家５A级旅游景区、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半小时上高速,推进

国家４A级旅游景区、省级旅游度假区便捷通高速工程.加强普

通国省干线与国家４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的便捷衔接,开通到国

家４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旅游专线,争取覆盖到国家３A级旅游景

区,实现机场、车站、码头到主要景区公共交通无缝对接.国省干

线公路和通往景区公路增设一批观景台、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等设

施,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自驾游服务和休闲功能.(责任单位:市

交通局,各区政府)

(三十)保障空间供给.用地方面,支持探索旅游综合用地开

发模式,对在城镇开发边界(城市和乡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)以外

的乡村旅游、休闲农业等建设用地,依据建(构)筑物占地面积及必

要的环境用地等点状布局,依法依规供应土地.用林方面,支持将

旅游及休闲农业项目涉及的道路、游客服务中心、停车场等配套设

施列入基础设施或公共事业和民生项目;列入基础设施和省级以

上重点的公共事业和民生项目,允许使用二级、三级保护的生态公

益林林地,非省级以上重点的公共事业和民生项目允许使用三级

保护的生态公益林林地;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森林步道,可列入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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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为林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程设施,由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

管部门审批,不需要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.用海方面,支持通过

开放式、透水构筑物等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,开发海洋

旅游项目;支持渔旅融合,适当发展海上休闲旅游项目;经批准或

通过招拍挂取得海域使用权的海上休闲旅游项目,可确定给开发

单位或个人最高２５年的海域使用权期限,期限届满后可申请续

期.(责任单位: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市政园林局、市海洋发展局,各

区政府)

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５年.

附件:重点任务清单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２日

　　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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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重点任务清单

一、提升产业能级

(一)提升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的文化品质,强化音乐之岛的

人文气质,形成世界文化遗产深度体验地,全力推进数字鼓浪屿建

设,打造智慧景区标杆示范.

责任单位:鼓浪屿管委会.

(二)充分挖掘中山路步行街发展优势与文化潜力,强化商旅

文融合发展,打造高品质步行街.

责任单位:中山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指挥部,思明区政府.

(三)全面提升园林植物园、园林博览苑、天竺山森林公园景区

服务环境和服务品质,促进景区丰富内涵、提升体验,加快推动园

林植物园创建国家５A级景区.

责任单位:市市政园林局,海沧区政府.

(四)紧扣生态文旅新名片、闽南文化新传承的功能定位,加快

东坪山片区发展提升,建设国家级城市生态公园,形成本岛生态休

闲旅游新地标.

责任单位:东坪山片区发展提升指挥部,思明区政府.

(五)以知名IP驱动,加快引进大型文旅项目,着力将马銮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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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美岛、环东海域丙洲岛等打造为时代气息浓郁的大型游乐片区.

责任单位:马銮湾新城建设指挥部、环东海域新城指挥部.

(六)深度开发环岛路、五缘湾、环东海域、海沧湾、马銮湾等滨

海旅游资源,优化滨海住宿周边环境,配置高端酒店度假群,完善

滨海休闲娱乐配套,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滨海度假旅游目

的地.

责任单位:相关区政府,相关新城片区指挥部.

(七)推动思明区、海沧区、同安区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、

省级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(市、区),推进五缘湾片区、环东海域同

安湾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.

责任单位:相关区政府,相关新城片区指挥部.

(八)支持惠和石文化园、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创建国家４A

级景区.

责任单位:湖里区政府、翔安区政府.

二、丰富产品供给

(九)加快美峰体育公园、嵩屿、新体育中心、高崎、胡里山炮台

等客运码头新建改造,打造海上旅游为主、兼顾跨岛通勤的厦门湾

海上客运体系.

责任单位:厦门港口局,相关区政府,相关新城片区指挥部,国

有资本运营公司.

(十)推动从事经营性海上休闲活动的游艇、帆船落实备案管

理,引导高端项目开发,提升游艇、帆船体验品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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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:厦门港口局、市体育局,相关区政府.

(十一)鼓励海上旅游业者投建高档客船或升级改造客船,拓

展海上休闲渔业项目,丰富海上特色旅游产品.

责任单位:厦门港口局、市海洋发展局.

(十二)加快环东海域海上旅游发展,同步建设码头后方陆域

空间和前沿亲水活力休闲娱乐项目,打造水上休闲运动深度体验

区.

责任单位:环东海域新城指挥部,相关区政府,市体育局、厦门

港口局.

(十三)鼓励试点开发建设海上精品酒店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厦门港口局、市公安局.

(十四)建设“港城融合、港旅融合”的国际邮轮母港,加快“海

上世界”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进度,吸引邮轮公司以厦门为母港开

发常态化邮轮航线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特色航线,完善邮轮产业链,

提升港口服务水平.

责任单位:厦门港口局、市文旅局.

(十五)推动“鼓浪屿”号邮轮在国际邮轮市场全面复苏前,以

厦门为母港试点运营海上游航线.

责任单位:厦门港口局、市文旅局等.

(十六)积极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,培育“夜

游、夜娱、夜秀、夜购”等夜间旅游品牌,提升鹭江夜游、环鼓浪屿夜

游等海上游服务品质.策划开发鹭江两岸灯光秀夜游等特色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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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路.丰富中山路步行街、曾厝垵文创街区、沙坡尾商圈、西堤咖

啡一条街、金山航空古地石广场、国际游艇汇等商街夜市的文旅消

费业态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商务局、厦门港口局、市建设局,相关

区政府,国有资本运营公司.

(十七)培育常态化的高甲戏、歌仔戏、南音、民间舞等具有浓

郁闽南风情的夜间演出.引进更多电音节、荧光夜跑等夜间品牌

节事活动.开发建设胡里山炮台沉浸式夜游秀项目,鼓励有条件

的景区开展夜间游览服务.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延长夜间开放

时间、开展互动体验活动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十八)依托特区１９８０、龙山文创园、沙坡尾、曾厝垵、嘉禾良

库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,策划推出夜间文化创意设计、成果展示等

活动.

责任单位:相关区政府.

(十九)完善夜间公共交通服务,延长公共交通末班车的运营

时间或提供旅游专线等差异化服务.引导旅行社积极宣传推广夜

间旅游产品.

责任单位:市交通局、市文旅局.

(二十)建设一批“风情小镇”“花漾街区”“美丽乡村”,设计一

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.建设集美白虎岩、同安竹坝、翔安大帽山

境、香山乡苑、吕塘村等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项目.推进乡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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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提质升级,提升军营村、白交祠村、顶村村乡村旅游内涵和品

质,打造东孚、竹坝等省乡村旅游三星级以上休闲集镇和莲花村、

澳头村等省乡村旅游三星级以上旅游村.

责任单位:相关区政府,市文旅局、市农业农村局.

(二十一)鼓励发展乡村民宿,简化民宿备案登记手续,支持各

区加快出台促进民宿发展的扶持办法,推动民宿提质增效.

责任单位:相关区政府.

(二十二)推动鼓浪屿、集美学村、破狱斗争旧址、胡里山炮台、

何厝红色文化教育基地、“八二三”炮战战地遗址群、军营村等深

度开发红色教育资源,推进融合发展,不断丰富红色旅游教育形式

和内容.

责任单位:相关区政府,鼓浪屿管委会,市文旅局.

(二十三)依托鼓浪屿、园林植物园、园博苑、五缘湾、沙坡尾、

滨海旅游浪漫线等景区景点,规划建设特色婚纱摄影拍摄地,提升

景区旅拍或婚纱摄影接待服务品质.通过文化产业园区聚合一批

婚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,发挥产业集聚效应.

责任单位:鼓浪屿管委会,市市政园林局,相关区政府.

(二十四)扶持婚庆旅拍行业发展,打造以“婚纱摄影＋蜜月旅

游”为主题的婚庆产业链,放大产业溢出效益.鼓励婚庆旅拍企业

扩大全国连锁经营,打造全国知名企业品牌.

责任单位:各区政府,市商务局、市民政局.

(二十五)不断完善全市体育场馆布局建设,重点加快推进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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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体育会展新城建设,大力引进更多高水平国内国际赛事,推动赛

事经济发展,促进体育旅游融合发展.

责任单位:市体育局,各区政府,东部体育会展新城片区指挥

部.

(二十六)发挥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品牌效应,依托利用我

市文化遗产地、红色教育资源、文博单位、科普场馆、非物质文化遗

产展示场所等,建设一批安全适宜、主题鲜明、体验丰富的研学旅

行基地,打造一批示范性研学旅行精品线路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教育局,各区政府.

(二十七)鼓励和引导学校将研学旅行纳入教育计划,支持学

校选择有资质且管理规范、社会声誉良好的旅行社开展市内外研

学实践教育服务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教育局,各区政府.

(二十八)主动加强与国际著名展览公司合作,争取国际权威

展览机构来厦设立主体和合作举办会展项目;不断深化与国家部

委、国家级商协会、国内知名大型展览机构合作,申办引进或策划

大型行业品牌会展项目;鼓励我市会展机构加入国际权威会展机

构,招揽引进更多国际高端会展资源.

责任单位:市会展局,各区政府.

(二十九)吸引国家级商协会的年会、研讨会以及上市公司等

大型企业的年度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经营研讨会来厦举办,有效吸引

各类高端客群来厦开展商务会展旅游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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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:市会展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三十)大力发展森林康养、温泉养生、高端医疗、中医药特色、

康复疗养等健康旅游,重点推出“候鸟”康养、特殊康复、心理康疗

等产品,着力提升厦门山海温泉旅游品质,以温泉带动康养休闲产

业发展,打造差异化、层次化康养休闲产品体系.

责任单位:相关区政府,市卫健委、市民政局.

(三十一)探索市属专业文艺院团以多种形式参与旅游演艺项

目,支持闽南大戏院、沧江剧院、嘉庚剧院,依托中演院线和保利院

线等引进更多国内外一流精品剧目.鼓励各类演艺机构依托旅游

景区及演艺场所开展主题和节庆表演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三十二)推动中国对外文化集团、开心麻花等知名文化集团

与本土品牌的文化表演团队合作,深度挖掘闽南文化资源,打造高

水准驻场文旅剧目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三十三)鼓励引导民间艺人和文化艺术爱好者参与街头文化

艺术表演,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吸引力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三十四)制定我市音乐产业发展专项扶持政策,探索建设音

乐主题特色街区,扶持本地音乐企业做大做强,培育音乐IP,引导

音乐产业的创新创作创业和文化IP交易等,加强音乐产业与其他

产业的融合发展.责任单位:市文发办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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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做强市场主体

(三十五)加快旅游总部经济建设,实施骨干文旅企业主体培

育工程,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旅游企业上市融资或在新三板精选

层等平台挂牌,扩大直接融资比重.盘活机关事业单位脱钩的闲

置资产,支持国有品牌企业做大做强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财政局、市金融监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

机关管理局,各区政府.

(三十六)围绕旅游关键领域和缺失环节,突出补链强链延链,

创新旅游产业链招商机制,坚持招大引强,大力引进优质增量,针

对旅游住宿、旅游游览、旅游娱乐、旅游购物、旅游综合服务等重点

领域,精准制定招商政策和服务举措,做好全要素服务保障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,各相关片区指挥部

四、激发消费潜力

(三十七)大力宣传推广厦门菜,鼓励餐饮企业积极参与“百城

千店万师”行动,不断传承创新厦门特色菜肴,打造一批适应市民

消费和游客需求的闽菜旗舰店、特色小吃品牌店.

责任单位:市商务局,各区政府.

(三十八)扶持开发厦门漆线雕技艺、珠绣技艺等非物质文化

遗产以及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的老字号品牌等旅游商品.

责任单位:市商务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三十九)引导旅游集散服务中心、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建设“大

众茶馆”“闽菜馆”“厦门特色商品体验馆”,推动厦门特色商品进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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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消费领域.大力推广旅游购物“现场下单、物流交付”新模式,

提升旅游购物便捷化水平.优化调整邮政服务设施布局,在全市

主要旅游景区、街区布局建设邮政服务网点和邮筒设施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商务局、市邮政管理局等,各区政府.

(四十)鼓励各级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进行的党建

活动和公务活动,委托旅行社代理安排交通、住宿、餐饮、会务等事

项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、市总工会等.

(四十一)大力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建设,积极

创建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、国家级文化产业和旅游

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四十二)完善“一核五中心多网点、岛内岛外全覆盖”旅游集

散服务体系,建设政府主导、企业运营的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经营模

式,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平台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四十三)围绕“全福游、有全福”宣传主题,开展“海上花园

诗意厦门”旅游营销,着力推广独具厦门特色文旅产品新品牌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五、推进数字赋能

(四十四)深化鼓浪屿、园林植物园智慧旅游景区建设,完善

“互联网＋旅游”智慧景区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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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:鼓浪屿管委会、市市政园林局、市文旅局.

(四十五)加快提升文创园区、旅游景区等各类文旅重点区域

５G网络覆盖水平,推动智慧景区、智慧酒店、智能导览系统、AI客

服、大数据监控与指挥平台、生物识别电子门票等数字场景应用,

构成智慧旅游产业生态体系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工信局,各区政府.

(四十六)大力发展移动多媒体、虚拟会展、智慧文创等文化科

技融合的新业态,建设一批基于５G、超高清、增强现实、虚拟现实、

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新一代沉浸式体验型文旅消费新内容和新场

景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工信局,各区政府.

(四十七)积极开展与携程、阿里、同程、腾讯、字节跳动等

０TA头部企业合作,策划丰富的旅游产品体系,提高传播力和游

客转化率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六、强化要素保障

(四十八)成立市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,由市长任组长,分管

副市长任副组长,定期研究旅游发展重大事项,整体谋划、统筹推

进全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工作.

责任单位:市府办,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四十九)市、区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旅游的投入,政策性

奖励资金先从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列支,年底由同级财政核实后,适
—８２—



度调增旅游专项经费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财政局,各区政府.

(五十)组织开展厦门市旅游产业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工

作.加强“金牌导游”和旅游饭店高级技师等行业拔尖人才培养,

组建行业导师队伍,加快人才队伍建设,强化人才支撑.

责任单位:市文旅局、市人社局,各区政府.

(五十一)鼓励开发保证金履约保证保险产品,积极探索文旅

项目开展特许经营权、收费权和应收账款质押等担保类贷款业务.

责任单位:市金融监管局、厦门银保监局、市文旅局.

(五十二)积极构建“快进慢游”海陆空立体交通网络,吸引更

多航空公司在厦开辟航线和建设基地,提升国内外游客到厦门的

通达性,加大对节假日和高峰期旅游交通服务力度.

责任单位:市交通局.

(五十三)国省干线公路和通往景区公路增设一批观景台、自

驾车旅居车营地等设施,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自驾游服务和休闲

功能.

责任单位:市交通局、市文旅局,各区政府.

(五十四)支持探索旅游综合用地开发模式.对在城镇开发边

界(城市和乡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)以外的乡村旅游、休闲农业等

建设用地,依据建(构)筑物占地面积及必要的环境用地等点状布

局,依法依规供应土地.

责任单位:市资源规划局,各区政府.
—９２—



　有关单位:市委组织部,市总工会,市邮政管理局,厦门银保监局,各新城
片区指挥部,中山路片区改造提升工程指挥部,东坪山片区发
展提升指挥部,国有资本运营公司.

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３日印发　


